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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3月26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吳慧菁 

委  員：洪文玲、黃蘭媖、樊裕明、鄭益隆、賴擁連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本小組本季視察重點如下： 

1. 機關有關高再犯受觀勒人、受戒治處分人之處遇調整及相對措施。 

2. 針對機關受觀勒及受戒治人訪談結果討論。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於111年3月9日於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召開本年度之第1次視察會議。會議進行前，先請機關就前次110年第4季

視察建議追蹤事項，說明後續辦理情形。 

2.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本小組先就機關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及受戒治處分人，隨機各抽選1名進行訪談，並就訪談結果進行討

論與聽取機關回應說明；其後，針對機關有關高再犯受觀勒人、受戒治處分人之處遇調整及相對措施之報告內容，進行討

論。 

3.以上視察業務執行歷程詳參附件一‧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111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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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      由 視  察  內  容 機  關  回  覆  處  理  情  形 

討論受觀勒處分

人及受戒治處分

人訪談結果 

本小組隨機抽選受觀勒處分人及受戒治人各1名進行訪

談，以了解其在機關的生活與課程處遇，就訪談結果

簡述如下： 

1. 受觀勒處分人雖無對舍房收容22人之空間表達不適

或不便；惟該收容空間似有擁擠之虞。 

2. 老弱疾身障等特殊生理需求者，在沐浴及飲用熱水

供給量上，與一般收容人相同，似有不足之處；

另，針對該類需求者，機關應加強宣導熱水額外供

給之申請事項。 

3. 收容人處方箋用藥，相較於外界社會1個月1次領藥

看診，機關則14日1次，可能造成收容人就診費用

負擔。 

4. 新冠肺炎疫情間，受觀勒處分人及受戒治處分人的

課程多以視訊或播放影片為主；惟此授課方式對其

戒癮課程能否充足，而是否會降低成效。 

5. 受毒品戒癮處分收容人，機關有安排大班級講座、

團體課程、家庭支持方案課程及個別輔導等課程，

如：法治教育講習、宗教教誨、親子幸運草夏令

營、瑜珈團體。由此可見機關所安排的課程，相當

豐富且多元；惟機關的技訓課程於戒癮處遇及課程

安排上，似較為缺乏。 

6. 受毒品戒癮處分者之觀勒評估中，有一「家庭(人)

關係」項目，對於與家人不睦或無家庭者顯失公

平，致生不利評估結果。 

針對本小組視察訪談收容人討論結果，機關回

覆說明如下： 

1. 舍房容額： 

機關場舍的舍房數量及空間均是固定，收

容人數與檢察機關移送執行的人數多寡有

關，而舍房中以義舍的空間最大，一房估

算最大收容額可納30人；目前，義舍一房

收容22人，空間尚為寬綽，應不致有擁擠

之虞。 

2. 熱水供給： 

沐浴熱水依法務部矯正署規範實施，3~11

月一週供應2次，其餘月份則每日供應；飲

用熱水，於每日開封及晚餐時間，各有提

供。對於有特殊生理需求用熱水者，除依

其申請外，場舍主管亦會主動關懷有需求

者而給予額外熱水；另，機關將會用利用

勤前及常年教育請管教同仁加強宣導。 

3. 處方箋用藥： 

慢性病若病情不穩或非慢性病收容人，需

由醫生診療觀察一段時間，依診斷評估決

定用藥時程，故不適用慢性處方箋服藥1個

月以上期間再看診領藥之規定。 

4. 疫情期間的課程安排： 

機關各項處遇、課程之安排均依矯正署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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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擔任服務員之受戒治處分人，過於忙碌公差事務，

致其接觸班級課程、團體課程等相關毒品戒癮課程

次數及時間均少，恐影響其戒癮成效。 

頒之規範實施，並因應疫情嚴緩為調整。

目前，隨疫情趨緩，雖開放外部師資入

所，惟僅限班級課程、小團體輔導等課，

其餘如志工團(個)輔、志工專題講座則依

署頒規定仍暫停辦理，並另以機關的輔導

員、心理師及社工師親至班級授課為補

充。 

5. 技訓課程： 

對毒品戒癮處分人之技訓課程，因觀勒處

分執行執間短(目標以戒癮為主)，目前僅

以受戒治處分人為主，設有輕食班、汽車

美容班等課程。 

6. 家庭(人)因素影響觀勒評估： 

法務部矯正署已邀集醫學、法學及矯正學

等學者專家研修觀勒評估表，有關「家庭

(人)關係」這項評估項目問題，機關會適

時反映。 

7. 班級服務員之戒癮課程時數過少： 

機關對於擔任班級服務員之受戒癮者，個別

輔導與其他人並無差異；惟班級或團體等課

程，未來會了解狀況，衡酌課程，調整工作

量。(詳參附件二‧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

所輔導科就111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補

充說明) 
機關就高再犯之

受毒品戒癮處分

者之處遇調整及

相對應措施 

1. 針對高再犯之受毒品戒癮處分者，就機關報告，得

知其處遇調整及相對應措施，除設有大班級課程與

團體課程外，目前朝精進個別晤談發展，約有： 

(1) 精進個別化評估： 

藉由專業的心理師、社工師，依個案的需求及

機關就本小組視察建議，回覆說明如下： 

1. 機關設立中途之家： 

機關依法行政，對於自行設立中途之家，

礙難照辦；惟機關已與利伯他茲、慈濟基

金會等民間團體合作，協請其入所開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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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狀況，進行評估，以安排適當的處遇、團

體及技訓課程。 

(2) 特殊風險因素之個案處遇： 

針對精神疾病、老病身障者，除依其需求安排

個別化處遇外，還與利伯他茲等民間團體合辦

課程，以降低其復歸社會的困難。 

(3) 深化個別處遇： 

針對有不同生命議題及經驗的個案提供深度之

輔導或諮商，以協助洞見內在。 

(4) 強化家庭連結及支持： 

從實務觀察得知，家庭議題確實最能引起收容

人面對自我及思考未來的切入點，機關自行設

計或與民間團體合辦的課程活動，很多涉及家

庭支持方案。 

(5) 加強轉銜機構的合作： 

拓展更多服務熱忱及評價良好的轉銜機構，協

助入所辦理課程，以利收容人復歸社會時，轉

銜就業或安置。 

以上詳參附件三‧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針對高

再犯之受觀察勒戒人、受戒治人之處遇調整及相對

應措施。 

2. 本小組就前揭處遇調整及相對應措施，建議機關應

有如下作為： 

(1) 為延續機構性毒品戒癮處遇，建議機關能否向

法務部或矯正署爭取經費試辦中途之家安置出

所者，以降低高再犯率。 

(2) 機關應對各處遇課程之參與人數或其相關資料

為數據統計與分析，以分析評估成效，俾利調

整處遇或精進措施。 

程外，也安排出所後的轉銜工作，並積極

協助出所者獲取復歸社會相關求助資訊，

故目前做法，與中途之家具有相同功能。 

2. 毒品犯戒癮處遇及措施之統計資料： 

該統計數據及分析，詳參附件二‧法務部

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輔導科就111年第1季外

部視察小組會議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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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察小組討論決議 

  （一）自111年度起，視察報告之視察小組建議部分，由主席以外之與會委員輪流紀錄，採表格式呈現，經與會視察小組檢視後納

入報告。報告其餘部分仍請新店戒治所承辦人依矯正署視察報告建議內容（視察業務概況、內容及處理情形、歷次視察建議

處理情形追蹤列表）摘要紀錄。 

  （二）自111年度第2季起，每季依序由總務科（第2季）、戒護科（第3季）、以及衛生科和輔導科（第4季）準備「業務概況報告」。

請所方提供各科業務職掌供委員參考提問，另針對該季視察重點由委員討論後請主席提供業務單位準備。業務概況報告以及

視察重點之回應，除法規與工作項目外，應包括近年業務統計數據等具體內容（例如：請勿只寫「依法安排…課程」，而須

有具體說明本季課程開班有幾班、參與人次、完成率、回饋評估等）。 

  （三）為求慎重，未來開會通知、會議資料、會議紀錄等，應於定稿後以電子郵件傳送所有委員。 

  （四）第2季視察會議訂於111年6月8日召開，為有充分時間訪談收容人，將提前於14:00開始（13:50報到）。每位收容人訪談時間

不少於30分鐘，並應請監所內人員迴避，且告知收容人訪談內容保密。 

 

五、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  察  建  議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管  考  建  議 

111 1 有關觀察勒戒人之「有無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評估標準」 評分中有考量家

庭支持（家人接見）部分，是否可能

對於已無家人之觀察勒戒人造成不

利，請提出檢討說明，必要時提供矯

正署卓參。 

1.「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標準評分

標準紀錄表」係110年3月22日法務

部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研商後

修正完竣，有關家庭支持度計分標

準皆經專業成癮科醫師研議後訂

定，有無家人接見與受觀察勒戒人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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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庭支持度」密切相關，計分

以「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做判

斷，非以公平與否為標準。 

2.另「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標準評

分標準紀錄表」計分標準，法務部

刻已邀請專家學者及機關研擬修訂

中。 

111 1 有關受戒治人若有因擔任班級服務員

工作太過忙碌，而導致影響其參與處

遇團體與相關課程等情事，請機關檢

討提出改進措施。 

關於擔任班級服務員之受戒治人參與

處遇課程，機關提出改進措施如下： 

1. 科室協調： 

機關輔導科輔導員與戒護科協

調，並於教輔小組宣導，請場舍

主管適時調整班服員處理事務時

間，促其應於班級接受大班課程

及小團體課程、個別輔導。 

2. 受戒治人宣導： 

機關請輔導科同仁對於所屬個案

係班服員，於會談時宣導參與所

內相關處遇之必要和助益性，除

保障其接受處遇的權利外，亦促

安心投入課程及提升改變動機。 

繼續追蹤 

111 1 有關收容人有慢性疾病是否可以比照

一般醫院門診取得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而毋須一再掛號取得處方箋問題，所

內現況如何（有多少收容人需要慢性

處方箋以及目前是否持有慢箋），請

所方提供現況說明。 

1. 收容人於機關內健保門診就醫相

關規定依「全民健康保險對象收

容於矯正機關就醫管理辦法」及

「全民健康保險提供矯正機關醫

療服務作業需知」辦理，目前機

關領有慢性處方箋共95人，135張

(111.03.23)。 

2. 病患病況是否開立慢性處方箋由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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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

法」第14條規定辦理，是否開立

係醫師專業判斷，非本所權責。

(詳參附件四‧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辦法及其附表慢性病範圍) 

3. 有關受訪談受戒治處分人之慢性

病處方箋問題，經查該員患有人

類免疫不全病毒疾病及高血壓病

症，持續於所內感染科門診及家

醫科就診，因血壓控制不穩定醫

師持續調整藥物，111年2月21日

感染科門診開立血壓藥慢性處方

箋，但因登打錯誤誤開成7日，因

慢性處方箋需開立之醫師做修

正，該員至家醫科門診就診僅能

先開立7天藥物，後續已回感染科

門診更正慢性處方箋。 

111 1 有關收容人反應自己有三高病史但仍

有熱水供應不足以及合作社購物經常

臨時通知沒有商品等情事，請所方妥

為查處並說明處理情形。 

1. 熱水供應問題： 

(1)為維護收容人身體健康，機關

依部函規範於每年12月1日起

至次年2月底止之每一開封

日，均有供應收容人適當溫度

之熱水沐浴;餘期日每週供應

熱水沐浴2次，如氣溫低於攝

氐20度，亦供應之;另，收容

於病舍及具特殊保健需求之收

容人，全年每一開封日均有提

供熱水沐浴。 

(2)將責成各教區督導人員持續監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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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沐浴熱水供應情形，並請場

舍主管對於特殊保健需求之收

容人主動關懷是否需提供沐浴

熱水。 

2. 合作社購物缺貨情形： 

(1)合作社銷售商品分內門市收容

人以三聯單購物程序申購及外

門市親友即時購買，爰合作社

庫存商品將隨外門市親友每日

購買情形變動，故收容人事先

所開立購物三聯單商品有產生

缺貨可能性，合作社將視盤點

情形補充商品庫存，降低缺貨

情形。 

(2)但是，機關對於收容人日常生

活必需品(如:內衣褲、寢俱及

盥洗用具)或訴訟所需之文

具、訴狀紙，將利用有限倉儲

空間，保有庫存充足，以維收

容人生活品質。 

 

六、附件 

    (一)附件一：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111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二)附件二：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輔導科就111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補充說明。 

(三)附件三：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針對高再犯之受觀察勒戒人、受戒治人之處遇調整及相對應措施。 

(四)附件四：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及其附表慢性病範圍。 


